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保[2010]6号


关于做好“中秋”、“校庆”、“国庆”期间

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“中秋”、“十周年校庆”、“国庆节”期间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，确保校庆活动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1．提高思想认识，切实增强“校庆”和“国庆”期间安全稳定的责任感。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校领导和安全工作会议指示精神，提高安全工作标准，充分认识“校庆”和“国庆”期间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要树立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，全力维护本单位的安全稳定。

2．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师生员工学习（校发[2007]30号）关于调整和启动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》的通知，学校于9月20日起至10月10日止，将启动此预案的实施和落实，各单位要根据学校总体要求，制定“校庆”、“国庆”期间安全稳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报保卫处备案），并严密组织，精心准备，强化责任，切实把维护安全稳定的各项工作做细、做实、做好。

3．认真做好本单位安全稳定的排查工作，要加强师生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，加强信息的收集和反馈，化解各类矛盾。校庆前，各单位要对安全工作组织一次全面检查，发现问题和隐患要及时上报并整改。

4．严格落实值班制度，各类值班人员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及时传递信息，通报情况，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，遇有突发事件，确保有效指挥和处理。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上报制度（即日起至10月10日止，每晚10：00～11：00各单位向总值班室报告当日安全情况），遇有突发事件，要随时报告，妥善处理，不得延误。

5．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各级领导、各类安全管理责任人，要切实履行安全工作职责，确保在职在位，如因工作疏忽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者，学校将给予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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